
立法會  
《 2002 年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 (修訂第 2(2)條 )命令》  

的草稿小組委員會  
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提供資料，闡釋《 2002 年刑事司法管轄權條

例 (修訂第 2(2)條 )命令》草稿的小組委員會在二零零三年十月

十三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。  

證明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 161 條 (具犯罪或不誠實意圖取用電

腦 )所指的不誠實意圖  

2 .  有 些 個 案 是 難 以 證 明 被 指 稱 犯 罪 者 具 有 《 刑 事 罪 行 條

例》 (第 200 章 )第 161 條
註
所指的不誠實意圖，有關例子載於

下文第 3 至 5 段。我們察悉終審法院在一宗個案中指出，雖

然 控 方 可 以 證 明 被 告 人 不 誠 實 ， 但 法 庭 仍 可 合 理 地 得 出 相 反

的 結 論 (李 聞 偉 v 律 政 司 司 長 一 案 (FACC 6/2003)的 判 詞 第

16、 19 和 25 段 )，被告因而上訴得直。因此， Ghosh 一案所

確 立 有 關 確 定 被 告 人 是 否 不 誠 實 的 原 則 ， 並 非 是 為 利 便 控 方

而設。 (至於個案的詳情，請參閱下文第 6 和 7 段 )。  

個案 1 

3 .  一 名 男 子 在 互 聯 網 上 刊 登 一 份 商 品 名 單 ， 售 賣 一 些 根 本

不 存 在 的 商 品 。 多 名 顧 客 在 付 款 後 收 不 到 貨 品 ， 甚 或 聯 絡 不

到 該 名 男 子 。 該 名 男 子 被 捕 時 ， 承 認 手 上 沒 有 顧 客 所 訂 購 的

商 品 ， 但 聲 稱 會 在 接 獲 訂 單 後 ， 才 在 市 場 找 尋 有 關 的 商 品 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
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第 1 6 1 條 訂 明 ： “ 任 何 人 有 下 述 意 圖 或 目 的 而 取 用 電 腦  ─  

 ( a )  意 圖 犯 罪 (不 論 是 在 取 用 電 腦 的 同 時 或 在 日 後 任 何 時 間 )；  

 ( b )  不 誠 實 地 意 圖 欺 騙 (不 論 是 在 取 用 電 腦 的 同 時 或 在 日 後 任 何 時 間 )；  

 ( c )  目 的 在 於 使 其 本 人 或 他 人 不 誠 實 地 獲 益 (不 論 是 在 取 用 電 腦 的 同 時 或 在 日

後 任 何 時 間 )； 或  

 ( d )  不 誠 實 地 意 圖 導 致 他 人 蒙 受 損 失 (不 論 是 在 取 用 電 腦 的 同 時 或 在 日 後 任 何

時 間 )，  

 即 屬 犯 罪 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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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排 交 付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雖 然 報 案 的 眾 多 受 害 者 蒙 受 金 錢 上

的損失，但是要確立該男子有不誠實意圖會有困難。  

個案 2 

4 .  一 名 網 上 遊 戲 參 與 者 投 訴 ， 在 互 聯 網 參 與 遊 戲 時 遭 另 一

名 遊 戲 參 與 者 欺 騙 。 他 說 在 玩 遊 戲 時 ， 行 騙 者 提 議 用 一 副 遊

戲 工 具 ， 與 他 所 扮 演 的 遊 戲 角 色 交 換 若 干 遊 戲 分 數 。 但 當 他

把 分 數 轉 傳 給 對 方 後 ， 對 方 沒 有 把 工 具 轉 傳 給 他 。 而 投 訴 者

花了很多時間和金錢才可累積到該些遊戲分數。  

5 .  由於“欺騙”行為發生於虛擬世界，《盜竊罪條例》 (第
210 章 )所訂的一般欺騙罪或不適用，亦難以證明該另一名遊

戲參與者有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 161 條所指的不誠實意圖。  

法庭裁決  

6 .  最近一宗涉及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 161 條的個案是李聞

偉  v  律政司司長。被告人被控取用稅務局的電腦系統，目的

在 於 使 其 本 人 或 他 人 不 誠 實 地 獲 益 ， 違 反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

第 161(1)(c)條。裁判官裁定事件沒有涉及不誠實意圖或不誠

實 地 獲 益 ， 因 此 判 被 告 人 無 罪 。 控 方 向 原 訟 法 庭 上 訴 。 原 訟

法庭法官認為，根據 Ghosh 一案的驗證標準，被告人屬不誠

實，因此把案件發還裁判官重審，並指示把被告人定罪。  

7 .  被 告 人 向 終 審 法 院 上 訴 。 終 審 法 院 裁 定 ， 裁 判 官 的 原 來

判 決 合 理 。 被 告 人 因 此 上 訴 得 直 ， 而 定 罪 判 決 及 判 刑 亦 獲 宣

判無效。終審法院的判決書副本載於英文版的附件。  

對於命令草稿的意見  

8 .  我 們 曾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二 月 期 間 ， 就

電 腦 相 關 罪 行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(包 括 把 電 腦 罪 行 納 入

《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》範圍的建議 )，諮詢公眾意見。我們

收到的意見普遍支持就電腦罪行確立擴大的司法管轄權。  

 

保安局  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  


